电传服务管理制度
1．发电传服务

（1）接待

①客人来电传室发电传时，要热情接待；

②测览电传底稿，向客人询问不清楚的地方，若有字迹不清的地方，可礼貌地请客人重抄或代客人改正，并主动帮助客人作孔；

③作孔要按电传的格式作，如客人要求自己作孔，可礼貌地引导客人在指定的机器上作；

④为客人办理电传手续要周到细致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提醒客人是否需要写上房号、写字楼或代转人。

（2）检查、核对

①作孔完后，重做一次纸条后再交给客人核对，若客人有所更改，应重新改放一次纸条，再一次让客人核对无误，直至认为可以发出为止；

②礼貌地请客人详细填写电传挂号单，内容必须包括被叫用户号码和回答代码、被叫用户所在地名及叫用户姓名、房号或住址等；

③检查客人自己作孔的纸条及电传挂号单是否完整；

④根据用户所在地名，查阅国家或地域代号，安放代发纸条，切不可倒放。

（3）发放电传

①按动呼叫键，启动后先按字符键，再打出被叫用户号码；

②仔细核对对方发回的号码及回答代码，如有疑问，应请客人亲自过目，认为可以后方可按“围行”“升行”键发报；

③通报完毕前，询问客人是否要等候对方回答或发电，是否还要随机电传其他东西；

④通报完毕，按动“＋”键，以再次证实线路始终完好，然后发出酒店电传机号码代号，收线前按动字母键，打出四个“mm-mm”；
⑤把通报时间、发出时间、发报机位及操作人的工号填写于挂号单上，并请客人到收款处付款；

⑥加盖电传流水号，并收费。

2．收电传服务

（l）检查收受来报

①检查来报是否有收报人名址；

②要求发电传单位提供名址；

③等来报完全输出后将电文小心地撕下来。

（2）登记

①记录发来电传的时间；

②填上经手人工号；

③加盖电文编号；

④按要求逐项记录在送报登记本上。

（3）分送电传

①收到客人电传要及时送给有关的客人或单位；

②送电传人签名；

③电传电文纸送达客人或单位时要登记送达时间，并请收件人在送报登记本上签名；

④送报登记本交回电传室。

3．收发电传岗位责任

（1〕错发电传，如属发报人没有对清楚电传号码及ANSWER BACK由值班员负责；
（2）电传发完后，如因值班人员忘记取得对方的ANSWER    BACK而客人拒绝付款或要求重发，由值班员负责；
（3）局名本上查无此收报局名，或因违反收报人名址书写规定而引起的“收报人名址不全”之差错，由营业员负责；

（4）名址电文部分漏打括号或没对“不能直接拍发的符号”进行妥善的加工而引起的差错，由营业员、打报员分别承担责任。
